者政复〔2018〕17号                  签发：祁  芸

者竜乡人民政府
对者竜乡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第23号建议的答复
谢顺富代表： 

     你提出的《关于帮助解决竹箐村小竹箐小组违章建筑影响交通安全及环境卫生问题的建议》已交乡人民政府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经调查了解，竹箐村小竹箐小组一农户于2016年在峨毛路小竹箐路段2公里处公路边建盖畜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而且畜厩建盖后的污水排放严重影响到整个小组人居环境，提出向有关执法部门反映解决。

该建议合理，乡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该事项乡人民政府已多次向有关执法部门反映，并收集相关资料，待相关证据资料收集齐全后，将如实向相关部门如实反映，并申请按相关程序依法处理。
者竜乡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15日

抄送：乡人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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